
 

证券代码：300399            证券简称：京天利        公告编码：2017-069号 

 

北京无线天利移动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北京无线天利移动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京天利”）

于2017年7月13日至2017年8月3日期间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状及2017年度京01民初字第468、470、472、496、

497、521、555、556、557、572、595-597号应诉通知书、传票等共13份诉讼

材料。 

连广乾等7名投资者起诉公司，请求判令公司赔偿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印

花税和利息损失等合计1,649,796.96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宋俏颖等6名投资者起诉公司及钱永耀，请求判令公司赔偿投资差额损失、

佣金、印花税和利息损失等合计2,290,681.26元，钱永耀对原告的上述损失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并由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2017年7月13日至2017年8月3日期间收到13份诉讼材料，与公司在2016年

12月30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及公司分别在2017年01月19日、2017

年04月20日、2017年06月05日、2017年06月28日、2017年07月12日披露的《关

于重大诉讼进展公告》的情况基本一致。 

具体详情见： 

2016年12月30日刊登在巨潮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123号； 

2017年01月19日刊登在巨潮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3号； 

2017年04月20日刊登在巨潮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3号； 

2017年06月05日刊登在巨潮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3号； 

2017年06月28日刊登在巨潮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4号；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年07月12日刊登在巨潮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6号。 

三、判决情况 

2017年7月13日至2017年8月3日期间，公司新收到此系列案件的26份民事

判决书[(2017)京01民初66-68、73-75、89、95、97、104-116、119-121、123

号]。判决如下： 

被告北京无线天利移动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

偿因虚假陈述给王燕等9名原告造成的投资差额损失、投资差额损失部分印花税

及佣金合计2,480,609.49元。向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缴纳案件受理费用合计

41,298.00元。 

被告北京无线天利移动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

偿因虚假陈述给齐玉英等17名原告造成的投资差额损失、投资差额损失部分印花

税及佣金合计4,908,130.06元。向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缴纳案件受理费用合计

74,239.30元。被告钱永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针对上述26件案件的一审判决，公司将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公

司将依法积极应诉，采取相关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四、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公告之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及仲裁

事项。 

五、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根据本次公告的判决情况，公司此次收到的26件案件一审判决书中的赔偿金

额以及应承担的案件受理费合计7,504,276.85元，连同公司2017年7月12日已刊

登在巨潮网上的2017-066号公告中18件案件一审判决书，应赔偿的金额以及应

承担的案件受理费合计3,845,749.82元；公司2017年6月28日已刊登在巨潮网上

的2017-064号公告中6件案件一审判决书，应赔偿的金额以及应承担的案件受理

费合计1,595,641.51元；公司2017年6月5日已刊登在巨潮网上的2017-063号公

告中39件案件的一审判决书，应赔偿的金额以及应承担的案件受理费合计

17,122,866.45元。 

上述四次收到的共89份一审判决书中应赔偿的金额以及应承担的案件受理

费总计30,068,534.63元。公司将在2017年半年度财务报告中计提预计负债



 

30,068,534.63元，导致公司2017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出

现亏损，上年同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343,171.12元。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针对本次公告的判决结果，公司将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尽可能

地减少公司损失。 

六、备查文件 

1、《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年度京01民初字第66-68、

73-75、89、95、97、104-116、119-121、123号 

 

特此公告。 

北京无线天利移动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八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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